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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福建金森”或“发行人”）及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已承诺将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

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

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林业总公司”）承诺：自

福建金森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福

建金森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福建金森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

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乐县财政局承诺：自福建金森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林业总公司和物资总公司持有的福建金

森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福建金森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公司股东将乐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以下简称“林业科技推广中心”）、福建

省将乐县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总公司”）承诺：自福建金森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福建金森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福建金森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和

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３

号”文核准，公司不超过

３

，

４６８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

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

，

４６８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

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４６．４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４２１．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１５０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福建金森”，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本次公开发行的

３

，

４６８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

不足一个月，故与之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３

、股票简称：福建金森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３

，

８６８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４６８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对其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林业总公司承诺： 自福建金森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福建金森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福建金森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乐县财政局承诺：自福建金森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通过林业总公司和物资总公司持有的福建金

森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福建金森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公司股东林业科技推广中心、物资总公司承诺：自福建金森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福建金森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福建金森回购其持有的该等股份。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的

３

，

４６８

万股股份

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新股上市之日即可流通。

９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股东

／

股东类别 持股数量

（

万股

）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

林业总公司

（

ＳＳ

）

９

，

７５１．６０ ７０．３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

ＳＳ

）

２７４．４５２４ １．９８％

物资总公司

（

ＳＳ

）

２７．１４３６ ０．２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３４６．８ ２．５０％

小计

１０

，

４００．００ ７４．９９％

首次公开发行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１

，

０４６．４０ ７．５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

，

４２１．６０ １７．４６％

小计

３

，

４６８．００ ２５．０１％

合计

１３

，

８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ＳＳ

是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表示其为国有股东。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文）：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名称（英文）：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ＮＳ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１０

，

４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１３

，

８６８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４

、法定代表人：郑涛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６

、改制设立股份公司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７

、住所及邮政编码：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１６

号，

３５３３００

８

、经营范围：林木的抚育和管理；造林、花卉的种植；木材、竹材采运、销售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止）；林业、农业项目的投资；木、竹产成品销售及相关技

术、设备进出口业务；中草药种植；购销农畜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９

、主营业务：森林培育营造，森林保有管护，木材生产销售。

１０

、所属行业：

Ａ０３

农业

１１

、电话及传真：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１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ｓｅ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ｍ

１３

、公司邮箱：

ｊｓｌｙ＠ｊｉｎｓｅ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ｍ

１４

、董事会秘书：应飚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职期限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王国熙 董事长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郑 涛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应 飚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江贤明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潘隆应 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曹光明 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洪 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汤金木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张伙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庄子敏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王炎辉 监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钟耀明 监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温玉招 监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张义洪 监事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蔡清楼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杨 杰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廖云华 总工程师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３．１２ ０ ０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林业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８８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９７％

，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 发行时林业总公司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３

，

３６３

，

９６０

股，本次发行后，林业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７５１．６０４

万股，持股比例

７０．３１７％

，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林业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９

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３５０４２８１００００４７２３

，法定代表人为张阿观，住所为将乐县古镛镇南门街

３６

号，经

营范围为林业投资管理；不从事任何法律、法规禁止或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林业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总资产为

６１

，

９５７．６８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１

，

５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３

，

０１５．９３

万元，净

利润为

１

，

７９２．３７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公司外，林业总公司拥有控股子公司

１

家，将乐县

鑫绿林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参股子公司

３

家，分别为福建积善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将乐县融发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和将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实际控制人

将乐县财政局持有林业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将乐县财

政局同时持有物资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物资总公司是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本次

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

２８０

，

８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２７％

，发行前，将乐县财政局实

际控制公司

９７．２７％

股权。 发行后，将乐县财政局实际控制公司

７０．５１３％

股权。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４８

，

１９２

户。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１

林业总公司

９７

，

５１６

，

０４０ ７０．３２％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

，

４６８

，

０００ ２．５０％

３

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２

，

７４４

，

５２４ １．９８％

４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６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合计

１１３

，

８７８

，

５６４ ８２．１５％

注：持股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４６８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４６．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３０．１７％

，网上发行

２

，

４２１．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９．８３％

。

二、发行价格及市盈率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３２．７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４３．８０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１

，

０４６．４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３

，

２２５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最终比例为

１．４３％

，认购倍数为

６９．９８

倍，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为

８

个。 本次发行网上定

价发行

２

，

４２１．６０

万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５７８３５２１３３５％

，超额认购

倍数为

１７３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１

，

６１６

万元。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４１５．４０６４

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保荐费

５００

承销费

２

，

７９６．９６

审计

、

评估

、

验资费

３１８．０４７５

律师费

３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４５０

发行上市

、

股份登记等费用

５０．３９８９

合计

４

，

４１５．４０６４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２７３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７２

，

００５

，

９３６．００

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公司每股净资产：

４．１６

元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合计数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３７

元

／

股（以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和

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２－３－３１

上年度期末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

流动资产

（

元

）

３３７

，

４８１

，

０７１．４４ ３５０

，

１５５

，

６０１．５５ －３．６２％

流动负债

（

元

）

５９

，

１８６

，

７４９．０７ ６７

，

２２４

，

９８４．８７ －１１．９６％

总资产

（

元

）

３６５

，

３０７

，

５９１．２１ ３７８

，

０７２

，

６２７．４８ －３．３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００

，

３４０

，

９１４．２１ ２０５

，

０３１

，

７５６．５９ －２．２９％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９３ １．９７ －２．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９

，

９２５

，

２１３．７１ ７

，

１５１

，

８５６．９５ ３８．７８％

营业利润

（

元

）

－４

，

６７７

，

１３４．０７ －３

，

９７６

，

８１９．１４ －１７．６１％

利润总额

（

元

）

－４

，

７２６

，

８００．５７ －４

，

４０５

，

１０１．４６ －７．３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

，

６９０

，

８４２．４８ －４

，

３９８

，

８４４．１１ －６．６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

元

）

－４

，

６７７

，

１３４．０７ －３

，

９７０

，

５６１．７９ －１７．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５ －０．０４ －６．６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７．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３％ －２．１５％

降低

０．１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３％ －１．９４％

降低

０．３９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４

，

８９３

，

３６１．７５ －４１

，

５３３

，

８８２．０７ －８０．３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７２ －０．４０ －８０．３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公司经营业绩具有季节波动性，一季度利润一般情况下为负数，上半年利

润一般盈利但较少，公司的利润主要体现在下半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９２．５２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８．７８％

，

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子公司金森贸易从事松脂贸易业务量的增加；实现

利润总额为

－４７２．６８

万元，比去年同期的亏损略有增加，为

７．８０％

；实现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６９．０８

万元，比去年同期亏损增长

６．６４％

，亏损增加的主要原

因系公司本期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增加。

（二）财务状况

公司资产规模和资产负债率水平保持稳定，整体财务状况良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负债、总资产分别为

１６

，

４４３．９２

万元和

３６

，

５３０．７６

万元，分别较年初减

少

８０３．８２

万元和

１

，

２７６．５０

万元，减幅分别为

４．６６％

和

３．４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

７

，

７１５．６７

万元，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６０７１．１１

万元，其他应

收款较年初增加

２６１．２７

万元，存货较年初增加

１７２．６６

万元，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

司在一季度大幅增加林木资产收购预付款支出，以及其他与主业相关的资金支

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流动负债的变动主要系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职

工薪酬以及应付税金的减少，以及预收帐款的增加，该等变化均系公司在日常

生产经营中的正常变动，增减变动水平均在合理范围内。

（三）现金流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１

，

６２４．５８

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

９

，

１１３．９２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

，

３２５．１９

万元，增幅为

５７．４４％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主要系公司一季度用于收购林木资产的货币

资金支出大幅增加所致，林木资产收购系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有利于增加公司

林木资产储备；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７

，

４８９．３４

万元，为净流出，比去年同期

净流出增加

３

，

３３５．９５

万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

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联系地址：上海市田林东路

４１４

弄

１２

号

Ａ３１５

邮 编：

２００２３３

电 话：

０２１－６４０８３１４５

、

６４０８３４４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４０８３６７５

保荐代表人：陈曙光、杨武斌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福建金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

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同意担任福建金森本次发行上

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6

月

3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股票简称：中国重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号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中国重工”）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重工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２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

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本次共发行

８０５

，

０１５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共计

８０５．０１５

万手，合

８

，

０５０．１５

万张。

本次发行的重工转债向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以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控制的关联股东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和渤海造船

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股东实

行全额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即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

外的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

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

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网下实际申购情况，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定价

发行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 配售代码为

“

７６４９８９

”，配售简称为“重工配债”。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

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在主承销商处进行。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

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１．７９８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除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 还可参加

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手），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手）

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４０．２５０７５

亿元（

４

，

０２５

，

０７５

手）。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

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网上发行申购代

码为“

７８３９８９

”，申购简称为“重工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０００

元）。 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４０．２５０７５

亿元（

４

，

０２５

，

０７５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

申购。

本次发行的重工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重工转债于

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一、向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重工转债数

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１．７９８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网上优

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

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

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

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取整，网下优先配售不

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共有股本

４

，

４７６

，

６８９

，

６９４

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 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股

东可优先认购约

８

，

０４９

，

０８８

手，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９９．９９％

。 其中，无

限售条件的股东可优先认购转债约

７

，

３１１

，

２８６

手，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

股东以外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东可优先认购转债约

７３７

，

８０２

手。

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

在主承销商处进行。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

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前， 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６５２７８１１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中国船舶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亦可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重工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ｉｃｌ．ｃｏｍ．ｃｎ

下载。 ）

２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４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５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６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参与优先配售的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股东以外的原有限售条件股

东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请划付至

以下任一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证券账户

号码和“重工转债认购资金”字样）：

收款账户 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开户行

：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银行账号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银行账号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０００５９５０７００８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２３

联系人

：

王英 联系人

：

王小飞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５１０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 配售代码为

“

７６４９８９

”，配售简称为“重工配债”。网上优先配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Ｔ

日），

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如遇重

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

常交易时间，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

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８３９８９

”，申购简称为“重工发债”。每个证券账户

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１

手必须

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４０．２５０７５

亿元（

４

，

０２５

，

０７５

手），超出

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

不得撤单。 同一账户多次申购除首次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 资金不实的申购

亦视为无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以确定

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

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参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

可参加本次重工转债的网上发行。但同一证券账户网下、网上申购数量总和不

得超过

８０．５０１５

亿元（

８

，

０５０

，

１５０

手，合

８０

，

５０１

，

５００

张）。

１

、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５００

万元 （即

５

，

０００

手），超

过

５００

万元（即

５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即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

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４０．２５０７５

亿元（

４

，

０２５

，

０７５

手）。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机构投资者申购并持有重

工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 定金数量为其全

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６５２７８１１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６５５０

１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亦可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重工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ｉｃｌ．ｃｏｍ．ｃｎ

下载。 ）

２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３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４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６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合规申购订单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即被

视为向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敬请投资者

认真阅读《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的填表说

明。

２

、缴纳申购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和“重工转债

申购” 字样， 例如， 投资者证券账户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则应在附注里填写：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重工转债申购。 ）

投资者需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 应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汇至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定金或缴纳的定金

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收款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 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开户行

：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银行账号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银行账号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０００５９５０７００８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２３

联系人

：

王英 联系人

：

王小飞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５１０

四、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７２

号

电 话 ：

０１０－８８５０ ８５９６

联 系 人 ：杨晓英、王善君、马凯、张乐

２

、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联 系 人：郝恒、刘丽丽、姚任之、黄少东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祥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６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号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停牌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与控股股东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资产重组事

项的相关工作，目前初步确定重组方式为向上市公司注入产业园区开发类资产。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涉及层面比较广，方案的商讨、

论证、完善及向有关部门咨询所需时间较长。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

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红

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３１２５３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联检大楼

１３

层 咨询联系人：朱玲玲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５８２９９５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２－５８２９９９０

六、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获配

１２

晋国电债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金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

２０１２

年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的认购。此次发行的分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

司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

公司现将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了

２０１２

年山西国

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认购

２０１２

年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企业债券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

２０１２

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企业债券的认购。 此次债券发行的分销商之一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

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００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００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六月二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本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起停牌，待公司收

到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并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

现作如下更正：

原文：

“近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通知，临沧飞翔将其

持有的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２％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省分行，为其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

修改为：

“近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通知，临沧飞翔将其

持有的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２％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省分行，为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沧飞翔系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

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

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

北京汉唐自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告

北京汉唐自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由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推荐，经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确认，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在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证券简称： 汉唐自远； 证券代码：

430124

。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公司主营业务是多媒体视音频

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及设备分销。


